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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以下簡稱“《清華簡（壹）》”）， 〔１〕包含《尹至》、《尹

誥》、《程寤》、《保訓》、《耆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以下稱“《金縢》”）、

《皇門》、《祭公之顧命》（以下簡稱“《祭公》”）、《楚居》九篇。 這九篇文獻內容涉及先秦

時期的戰争、君臣奏對、國都遷徙等歷史事實，以其失真性較少的特點，如實地保留了

當時的語言面貌，不光對於研究先秦時期的歷史文化和補正傳世文獻有巨大價值，而

且對於研究包括虚詞在內的古漢語也有着巨大的價值。

漢語是孤立語，使用虚詞來表示語法意義是漢語的重要特點，虚詞在漢語語法結

構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是重要的語法手段，故虚詞在漢語語法體系中占有極爲重要

的地位。 跟實詞相比，虚詞的數量少得多，但是它的使用頻率很高，而且個性很强，運

用複雜，所以從漢代以來，就備受學者的重視，清代至今，虚詞的研究一直是漢語研究

的熱點。 本文即以新出土材料《清華簡（壹）》爲研究對象，對其中的虚詞進行窮盡性

搜集整理和儘可能全面的研究，希望能對漢語史和簡帛文獻學的研究有所裨益。

本文的研究僅限於虚詞，同一字的實詞用法不計入在內，簡文殘斷、模糊不清者

也不計入。 按照比較通行的分類法，將虚詞分爲副詞、連詞、介詞、助詞、語氣詞五

大類，除語氣詞、介詞外，每一大類下又分爲若干小類。 爲便於行文和排印，所引簡

文除虚詞外的合文、重文一律分開書寫，原簡中的生僻字改寫成通行體，生僻的通

假字也徑出本字。 下面先分類描寫《清華簡（壹）》中的虚詞，然後再探討其中的有

關問題。

〔１〕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中西書局２０１０年。



一、副　　詞

副詞主要修飾謂語，表示動作行爲或性質狀態的各種特征；同時，也對主語或賓

語起修飾作用，表示它們在與謂語發生關係時的方式、狀態、範圍等。 副詞在古漢語

虚詞中數量最多，包括範圍最廣。 《清華簡（壹）》共出現副詞６５個，爲了細緻描寫和

説明，我們根據其在句中所表示的語法意義的不同，分爲時間副詞、頻率副詞、狀態副

詞、範圍副詞、肯定否定副詞、語氣副詞、程度副詞、謙敬副詞八類來闡述。

（一） 時間副詞

時間副詞主要是表示動作行爲變化發生的時間以及與動作變化有關的時間狀態

的詞。 共出現時間副詞１１個，分别爲： 今、昔、其１〔１〕、既、久、方１、將、先、前、初、作。

今

共出現１３例。 常用於全句之首，有時用在謂語之前。 表示説話的當時，主要表

示動作行爲在説話時發生或在説話時仍然維持的狀態。 可譯爲“現在”。 如：

（１）胡今東祥不章？ （《尹至》３）

（２）今后胡不監？ （《尹誥》２）

另見： 〔２〕《尹至》３，《尹誥》２，《保訓》３、１０，《耆夜》１０、１２，《金縢》１２，《皇門》２，《楚

居》４、５、８。

昔

共出現６例。 常用於句首，也可用於謂語前面，多用於追溯過去時間內發生的事

情。 可譯爲“以前”、“以往”等。 如：

（１）昔前人傳寶，必受之以詷。 （《保訓》３）

（２）我聞昔在二有國之哲王則不恐於恤。 （《皇門》２）

另見： 《保訓》４、８，《金縢》１１，《祭公》１９。

其１（亓１）

其，寫作“亓”。 用作時間副詞，共出現２例。 用在謂語之前，表示將要進行某種

行爲動作。 可譯爲“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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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其”作虚詞時有多種詞性或用法，我們采用“其１”、“其２”的形式加以區别。 下同。

爲節省篇幅，以下衹標明該虚詞的出處（簡號），不引文句內容。



（１）我亓（其）爲王穆卜。 （《金縢》１）

（２）今汝祗服毋懈，亓（其）有所由矣。 （《保訓》１０）

既

共出現９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或狀態已經出現或已經完結。 可譯

爲“已經”。 如：

（１）隹尹既及湯咸有一德。 （《尹誥》１）

（２）室既成，無以內之。 （《楚居》４）

另見： 《程寤》５，《保訓》６，《耆夜》５、７，《金縢》１，《皇門》５、１３。

久（舊）

久，寫作“舊”， 〔１〕共出現２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或狀態的長久或永

久性的持續。 可譯爲“長時間地”。

（１）昔舜舊（久）作小人。 （《保訓》４）

（２）朕聞茲不舊（久），命未又所延。 （《保訓》１０）

方１

作時間副詞，共出現４例。 用於句首或謂語之前，相當於“始”、“纔”。 《廣雅·釋

詁一》：“方，始也。”《詩·大雅·公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起行。”朱熹集傳：

“方，始也。”

（１）方壯方武，穆穆克邦。 （《耆夜》４）

（２）方壮方武，克燮仇雠。 （《耆夜》５）

將（■）

將，寫作“■”。 僅出現１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將會發生的動作行爲。 可譯爲

“將要”、“將會”等。

公■（將）不利于孺子。 （《金縢》７）

先

共出現２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的發生在另一動作之前。 可譯爲

“先”、“首先”等。

·７７·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虚詞研究

〔１〕舊，群母、之部；久，見母、之部，二字韻同，聲同爲喉音，故可相通。



（１）游徜徉，先處于京宗。 （《楚居》２）

（２）天用弗保，媢夫先受殄罰，邦亦不寍。 （《皇門》１２）

前

僅出現１例，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的發生在另一動作之前。 可譯爲

“先”、“首先”等。

前出於喬山，宅處爰波。 （《楚居》１）

初

僅出現１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施事者發出的動作行爲尚屬首次。 可譯爲“開

始”、“最初”等。

季連初降於隈山，抵于穴穷。 （《楚居》１）

作（■）

作，寫作“■”。 僅出現１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或狀態是在某一條件

下實現的。 可譯爲“纔”、“就”等。 《廣雅·釋詁一》：“作，始也。”《書·益稷》：“蒸民乃

粒，萬邦作乂。”此“乃”、“作”對舉，均爲虚詞。

朕之皇祖周文王、烈祖武王，宅下國，■（作）陳周邦。 （《祭公》４）

（二） 頻率副詞

頻率副詞表示動作行爲在單位時間內多次發生。 共出現５個頻率副詞，分别爲：

亦１、又、矧、或、復。

亦１

作頻率副詞，共出現９例。 常用於謂語之前，表示人和人、事物和事物之間的類

同關係。 可譯爲“也”、“還”等。 如：

（１）王亦未逆公。 （《金縢》９）

（２）至酓狂亦居京宗。 （《楚居》４）

另見： 《尹誥》１，《金縢》１１，《皇門》１２，《祭公》５、７、１９（２） 〔１〕。

又、矧

“又”共出現２例，“矧”僅出現１例。 二者意義相同，均用作頻率副詞，表示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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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括號中數字表明出現次數，“祭公１９（２）”表示《祭公》第１９支簡出現了２次，未用括號標明次數的表示
衹出現１次。 下同。



再次或重複出現。 有時也“矧又”連用，意義與單用相同。

（１）既醉又侑，明日勿稻。 （《耆夜》７）

（２）矧又勿亡秋明武威。 （《程寤》６）

具體説來，“‘矧’字在《尚書》周初文獻中可作副詞，同‘又’或‘與’，偶爾與‘矧亦’

連文。” 〔１〕這是人們在傳世的《尚書》中得出的結論。 因爲副詞“亦”常用同於副詞

“又”， 〔２〕故從理論上講，上古“矧亦”可連文，則“矧又”也可連文。 但過去人們未找到

“矧又”連文的文獻用例，而今天在《清華簡》中得到了證據。 其實，“矧又”連文在後世

文獻中還可得見其例，衹是很少而已，如《舊唐書·陸贄傳》：“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

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

或

僅出現１例。 《經傳釋詞》卷三：“或，猶‘又’也。”即相當於頻率副詞“又”。 《詩·

小雅·賓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周公或夜爵酬王，作祝誦一終曰《明明上帝》。 （《耆夜》８）

復（■）

復，寫作“■”。 共出現５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再次發生。 可譯爲

“再”、“又”等。 如：

（１）我之□□□□亡以■（復）見於先王。 （《金縢》８）

（２）二公命邦人盡■（復）築之。 （《金縢》１３）

另見： 《楚居》８、１２、１３。

（三） 狀態副詞

狀態副詞用於動詞性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的狀態或方式。 該類副詞的特點

是含義比較具體、實在。 共出現狀態副詞９個，分别爲： 親、胥、恐、速、急、尚、猶、

遲、自１。

親

出現２例。 表示動作行爲由施動者親自完成，可譯爲“親自”。

（１）昔舜舊作小人，親耕于鬲丘。 （《保訓》４）

（２）惟余沖人其親逆公，我邦家禮亦宜之。 （《金縢》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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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楊伯峻： 《古漢語虚詞》第１４２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
《廣韻·昔韻》：“亦，又也。”《左傳·文公七年》：“先君何罪？ 其嗣亦何罪？”



胥（疋）

胥，寫作“疋”。 共出現２例。 表示動作行爲由兩個及以上的主體互相施受，可譯

爲“相互”。

乃隹急急疋（胥）驱疋（胥）教于非彝。 （《皇門》７）

恐（■）

恐，寫作“■”。 共出現４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達人的一種心理狀態或敬畏之

情，可譯爲“恐怕”、“唯恐”等。 如：

（１）■（恐）墜保訓。 （《保訓》１）

（２）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終。 （《保訓》３）

另見： 《保訓》２、４。

速

共出現２例。 表示動作行爲發生的急遽或迅速，可譯爲“迅速地”。

（１）嘉爵速飲，後爵乃從。 （《耆夜》４）

（２）嘉爵速飲，後爵乃復。 （《耆夜》６）

急（訯）

急，寫作“訯”。 〔１〕共出現２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發生的急遽或

迅速。

乃維訯 （急急）胥驅胥教于非彝。 （《皇門》７）

此句今本作“維時及胥學於非夷”，“及（急）”字不重，故上例的“急急”當是狀態副

詞的叠用，不當視作形容詞。

尚

僅出現１例。 表示動作行爲的延續或殘存狀態。 可譯爲“還”、“仍舊”等。

朕身尚在茲，朕魂在朕辟昭王之所。 （《祭公》３）

猶

共出現４例。 用在動詞或形容詞謂語之前，表示事物既成狀態的持續。 可譯爲

“還”、“尚且”等。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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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訯”與“急”，均從“及”聲，故可相通。



（１）成王猶幼在位。 （《金縢》６）

（２）景平王即位，猶居乾溪之上。 （《楚居》１２）

另見： 《皇門》９，《楚居》１６。

遲（■）

遲，寫作“■”。 僅出現１例。 與“先”相對，可譯爲“晚”。

穴酓■（遲）徙於京宗，爰得妣列。 （《楚居》２）

自１

作狀態副詞，共出現５例。 常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是由施動者親自發出

的。 可譯爲“自己”、“親自”等。 如：

（１）夏自絶其有民，亦隹厥衆。 （《尹誥》１）

（２）余獨服在寢，以自落厥家。 （《皇門》１０）

另見： 《保訓》４，《金縢》６、１０。

（四） 範圍副詞

範圍副詞都用作修飾謂語，在句中作狀語，主要表示與謂語行爲動作有關的施事

者或受事者的範圍大小。 共出現８個，分别爲： 皆、率、咸、并／並、盡、斯１、凡、獨。

皆

共出現６例。 用於謂語之前，可譯爲“都”。 如：

（１）余及汝皆亡。 （《尹至》２）

（２）至共王、康王、嗣子王皆居爲郢。 （《楚居》１１）

另見： 《皇門》１３，《祭公》１７、２０，《楚居》６。

率

共出現２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動作施動者的全體。 可譯爲“全部”、“都”。

（１）其有民率曰：“隹我速禍。” （《尹至》３）

（２）夏隱率若時？ （《尹至》４）

咸

共出現３例。 可譯爲“皆”、“都”。 如：

（１）咸曰：“胡今東祥不章？” （《尹至》３）

（２）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 （《尹誥》１）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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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見： 《保訓》６。

並／并（■）

并，寫作“■”。 就作虚詞而言，“並”、“并”同詞。 共出現２例。 用在謂語之前，可

譯爲“一起”。

（１）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 （《程寤》３）

（２）小民用假能稼穡，■（并）祀天神，戎兵以能興，軍用多實。

（《皇門》６）

盡（■）

盡，寫作“■”。 共出現３例。 可譯爲“全部”。 如：

（１）凡大木之所拔，二公命邦人■（盡）復築之。 （《金縢》１３）

（２）遜措乃心，■（盡）付畀余一人。 （《祭公》９）

另見： 《楚居》５。

斯１

作範圍副詞，共出現３例。 可譯爲“盡”。

（１）天疾风以雷，禾斯偃，大木斯拔。 （《金縢》９）

（２）周公宅東三年，禍人乃斯得。 （《金縢》８）

凡

僅出現１例。 常用在名詞或名詞短語前邊，表示總括性特征。 可譯爲“所有的”。

凡大木之所拔，二公命邦人盡復築之。 （《金縢》１３）

獨

僅出現１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是由施事者一人發出的。 可譯爲“孤

独地”、“單独地”等。

余獨服在寢，以自落厥家。 （《皇門》１０）

（五） 肯定、否定副詞

肯定、否定副詞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對動作行爲的肯定或否定。 共出現１２個。

其中肯定副詞３個，分别爲： 必、信、允；否定副詞９個，分别爲： 弗、不、無、毋、勿、莫、

非、蔑、未。

１．肯定副詞

表示對動作行爲的肯定，常用於謂語之前。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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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僅出現２例。 《楚居》中“必”寫作“■”。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對動作行爲、事態的

肯定推斷。 可譯爲“必須”、“一定”等。

（１）昔前人傳寶，必受之以詷。 （《保訓》３）

（２）■■（必）夜。 （《楚居》５）

信

僅出現１例。 表示事實的確鑿無疑，渲染謂語所指的真實性。 可譯爲“一定”、

“確實”等。

曰：“信。殹（噫），公命我勿敢言。” （《金縢》１１）

允

共出現４例。 《詞詮》卷八：“允，信也。”用於動詞、形容詞之前或用在句首，可譯

爲“一定”、“確實”等。 如：

（１）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終。 （《保訓》３）

（２）使卑柔和順，生民不災，懷允。 （《程寤》８）

例（２）的“懷允”，即“允懷”。

另見： 《保訓》７，《祭公》９。

２．否定副詞

表示對動作行爲的否定，常用於謂語之前。

弗

共出現１２例。 二者作否定副詞，均用於謂語或其他副詞之前，表示對動作行爲

的否定。 可譯爲“不”。 如：

（１）弗虞其有衆。 （《尹至》２）

（２）湯往征弗服。 （《尹至》５）

另見： 《程寤》２，《保訓》３、９，《金縢》１１，《皇門》７（２）、８、１２，《祭公》１９、２０。

不

共出現５１例。 表示對動作行爲的否定，用於謂語或其他副詞之前。 如：

（１）胡今東祥不章？ （《尹至》３）

（２）今后胡不監？ （《尹誥》２）

另見： 《尹至》５，《程寤》５（３）、６、７（２）、８（２）、９（２），《保訓》１、２、５、６（２）、７、９、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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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耆夜》５、１０（２）、１２（２），《金縢》１、４、５、７，《皇門》１、２、３、５、８（３）、１０、１２，《祭公》

１、２、３（２）、１０、１８、１９，《楚居》３、８。

無（亡）

無，寫作“亡”。 共出現１２例。 其中也出現１個“無”的用例。 〔１〕用於謂語之前，

表示對動作行爲或存在事實的否定。 可譯爲“没有”、“不”等。 如：

（１）政用迷亂，獄用亡（無）成。 （《皇門》１１）

（２）非民亡（無）與守邑。 （《尹誥》１）

（３）亡（無）以復見於先王。 （《金縢》８）

（４）無以內之。 （《楚居》４）

“亡與”、“亡以”共出現５例，占“亡”出現總數的４１．７％。 可見二者在當時已經成

爲較爲固定的詞組。

另見： 《皇門》１１、３、５，《程寤》７、８，《祭公》１３、１４、１６。

毋（母）

毋，寫作“母”。 共出現１８例。 放在動詞、形容詞之前，既可表示單純的否定，又

可表示禁止性的否定。 如：

（１）今汝祗备母（毋）解，其有所由矣。 （《保訓》１０）

（２）母（毋）淫！ （《保訓》１１）

另見： 《耆夜》１１（２）、１２、１３、１４（２），《金縢》３，《皇門》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３）、１７、１８、２０。

勿

共出現８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禁止或勸阻。 可譯爲“不要”。 如：

（１）一勿遺。 （《尹至》５）

（２）吾何祚於民，俾我衆勿違朕言？ （《尹誥》３）

另見： 《程寤》６、８，《保訓》４，《耆夜》７，《金縢》６、１１。

莫

僅出現２例。 表示不施行某種動作行爲。 可譯爲“不”、“不能”。

（１）善夫莫達在王所。 （《皇門》１１）

（２）然莫恤其外。 （《祭公》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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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共出現１３例。 有兩種用法：

第一，在叙述句或判斷句中，用在謂語之前，表否定，可譯爲“不”、“不是”等。 如：

（１）肆朕沖人非敢不用明刑。 （《皇門》１）

（２）斯乃非休德以應。 （《皇門》９）

另見： 《皇門》７。

第二，作否定副詞，表示前後事理相違背，帶有假定性轉折語氣。 可譯爲“如果不

是”等。 如：

（１）非民亡與守邑。 （《尹誥》１）

（２）何警非朋？ （《程寤》４）

另見： 《程寤》４、５、８（３）、９（３）。

蔑（■）

蔑，寫作“■”。 僅出現１例。 常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對動作行爲或狀態的否定。

可譯爲“無”、“不”。

朕寡邑小邦，■（蔑）有耆耇慮事屏朕位。 （《皇門》１）

未

共出現５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對未來某一動作的否定。 可譯爲“没有”、“不”

等。 如：

（１）命未有所延。 （《保訓》１０）

（２）未可以戚吾先王。 （《金縢》１）

另見： 《耆夜》１０，《金縢》９（２）。

（六） 語氣副詞

語氣副詞主要是用於謂語或其他副詞之前，强調一種語氣，加强句子的感情色

彩。 共出現２個語氣副詞，分别爲： 其２、胡。

其２（亓２）

作語氣副詞，共出現７例。 大都用在動詞之前。 具體用法如下：

第一，表示推測、估計，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可能”、“大概”、“或許”等。 共２例：

（１）汝亓（其）有吉志。 （《尹至》１）

（２）隹余沖人亓（其）親逆公。 （《金縢》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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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表示一種期望、勸勉的語氣。 共出現３例。 如：

（１）后亓（其）賚之。 （《尹誥》３）

（２）公亓（其）告我懿德。 （《祭公》２）

另見： 《祭公》２０。

第三，用在疑問句中，加强句子的疑問語氣。 共２例：

（１）今亓（其）如台？ （《尹至》４）

（２）亓（其）猶克有獲？ （《皇門》９）

胡（■）

胡，寫作“■”。 共出現２例。 可譯爲“爲什麽”、“怎麽”等。

（１）■（胡）今東祥不章？ （《尹至》３）

（２）今后■（胡）不監？ （《尹誥》２）

（七） 程度副詞

程度副詞用於動詞或形容詞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或狀態所達到的各種程度。

共出現１４個程度副詞，分别爲： 周、甚、已、大、多、方２、溥、旁、永、丕１、叚、迄、疾、茲１。

通過分析，發現這些程度副詞都是表示程度高，根據其表義程度，可分爲三類： 表示程

度至極、表示程度過高、表示程度較高。

１．表示程度至極

僅有１個。

周

僅出現１例。 義爲“極”、“最”等。

朕聞周長不貳。 （《程寤》６）

２．表示程度過高

共出現２個，分别爲：

甚

共出現２例。 常用於形容詞謂語之後，表示超出常情，不是人所希望的。

（１）發，朕疾病甚。 （《保訓》２）

（２）余惟時來見，不淑疾甚。 （《祭公》２）

已

共出現３例，常用於形容詞謂語之前。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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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毋已大樂，則終以康。 （《耆夜》１１）

（２）毋已大康，則終以祚。 （《耆夜》１２）

另見： 《耆夜》１４。

３．表示程度較高

共出現１０個，分别爲：

大

共出現１１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狀態顯示的程度之大。 如：

（１）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 （《耆夜》１）

（２）惟武王大敗之。 （《祭公》１０）

另見： 《尹至》４，《耆夜》１１、１２、１４，《金縢》９、１３、１４，《祭公》１８，《楚居》１６。

多

共出現４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發生的次數之多。 如：

（１）王念日之多歷。 （《保訓》１）

（２）王用有監，多憲政命，用克和有成，王用能承天之魯命。 （《皇門》４）

另見： 《皇門》６，《祭公》１。

方２

作程度副詞，僅出現１例。 用在動詞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所進行的力度之

大，覆蓋的面積之廣。

隹我後嗣，方建宗子。 （《祭公》１３）

溥（尃）

溥，寫作“尃”。 共出現２例。 用在動詞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覆蓋的面積之

廣。 可譯爲“遍”、“普遍”。

（１）命于帝廷，尃（溥）有四方。 （《金縢》４）

（２）付畀四方，用膺受天之命，尃（溥）聞在下。 （《祭公》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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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溥”與“敷”均有表“遍”、“普遍”之虚詞義。 《玉篇·水部》：“溥，徧也，普也。”《漢書·王莽傳下》：“惟民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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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統一。 縱觀整個古代文獻，表“遍”、“普遍”時多用“溥”，而少用“敷”，故我們將本例的“尃”讀爲“溥”。



旁

僅出現１例。 用在動詞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所進行的力度之大，覆蓋的面積

之廣。

乃旁求選擇元武聖夫，羞於王所。 （《皇門》３）

永（羕）

永，寫作“羕”，僅出現１例。 用在謂語之前，表示動作的長期持續狀態。 可譯爲

“永久”、“永遠”等。

丕隹后稷之受命是羕（永）厚。 （《祭公》１３）

丕１（不１）

丕１，寫作“不”。 共出現２例。 〔１〕可譯爲“非常”。

（１）王曰：“公稱不（丕）顯德，以余小子揚文武之烈，揚成、康、昭主

之烈。” （《祭公》７）

（２）不（丕）顯來格，歆厥禋盟。 （《耆夜》８）

叚

共出現２例。 用在動詞性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所顯示的程度之大。 可譯爲

“大”。

（１）王邦用寍，小民用叚能稼穡。 （《皇門》６）

（２）旻天疾威，余多時叚懲。 （《祭公》１）

迄（乞）

迄，寫作“乞”。 僅出現１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承繼某一時點直至行爲發生的

時刻，可譯爲“直至”。

乃隹大門宗子邇臣，懋揚嘉德，乞（迄）有寶，以助厥辟，勤恤王邦王家。

（《皇門》２）

疾

共出現３例。 用於謂語之前作狀語或謂語之後作補語，表示動作行爲程度之

大。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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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天疾風以雷，禾斯偃，大木斯拔。 （《金縢》９）

（２）余惟時來見，不淑疾甚，余畏天之作威。 （《祭公》２）

另見： 《祭公》１。

茲１

作程度副詞，僅出現１例。 表示程度的加深。

舜既得中，言不易事變名，身茲備。 （《保訓》６）

（八） 謙敬副詞

謙敬副詞常用於下級對上級、臣屬對皇帝、晚輩對長輩，或同輩之間表示尊敬的

語言中。 對人用表敬副詞，説自己則用表謙副詞。 共出現４個，分别爲： 敬、祗、惠、

敢。 我們根據其表義不同，分爲表敬副詞和表謙副詞兩類。

１．表敬副詞：

表敬副詞一般用來修飾動詞謂語，該動詞所代表的動作行爲是由别人發出的，從

而表示對别人的動作行爲的感激和尊重之情。 共出現３個： 敬、祗、惠。

敬

共出現７例。 如：

（１）發！汝敬聽吉梦。 （《程寤》４）

（２）亦美懋綏心，敬恭之。 （《祭公》１２）

另見： 《程寤》６，《保訓》９、１１，《皇門》１２，《祭公》２０。

祗

共出現３例，釋爲“敬也”。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動作行爲的虔敬態度。 如：

（１）今汝祗備毋懈，其有所由矣。 （《保訓》１０）

（２）祗備不懈，用受大命。 （《保訓》７）

另見： 《保訓》７。

惠

僅出現１例。 用於動詞之前，表示説話人認爲動作的施行是施事者的恩賜或美

好的情意，常用於表示敬意。 可據文義適當譯出，也可不譯。

不肯惠聽無辠之辭，乃隹不順是治。 （《皇門》８）

２．表謙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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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

僅出現１例。 用於謂語之前，表示謙卑、客氣，可譯爲“冒昧地”。

謀父朕疾隹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王受之，惟武王

大敗之，成厥功。 （《祭公》１０）

綜上，爲了更直接地了解《清華簡（壹）》副詞使用情况，我們將上文所述的６５個

副詞列表如下：

表１　《清華簡（壹）》副詞統計表

副　詞　類　别 個數 ／ 頻率 〔１〕 用例 ／ 頻率

時間副詞 今、昔、其１、既、久、方１、將、先、前、初、作 １１／１６．９％ ４２／１４．５％

頻率副詞 亦１、又、矧、或、復 ５／７．７％ １８／６．２％

狀態副詞 親、胥、恐、速、急、尚、猶、遲、自１ ９／１３．８％ ２３／８．０％

範圍副詞 皆、率、咸、并 ／ 並、盡、斯１、凡、獨 ８／１２．３％ ２１／７．３％

肯定、
否定副詞

必、信、允；弗、不、毋、無、勿、莫、非、蔑、未 １２／１８．５％ １２９／４４．６％

語氣副詞 其２、胡 ２／３．１％ ９／３．１％

程度副詞
周、甚、已、大、多、方２、溥、旁、永、丕１、叚、迄、
疾、茲１

１４／２１．５％ ３５／１２．１％

謙敬副詞 敬、祗、惠、敢 ４／６．２％ １２／４．２％

合　　計 ６５／１００％ ２８９／１００％

　　通過觀察上表可知：

１．肯定、否定副詞無論是詞語數量還是用例都是最多的，占４４．６％。 這充分説

明了肯定、否定副詞在語言交際中的重要作用，也爲我們研究現代漢語的肯定句、否

定句提供了重要的綫索。 其中，否定副詞“不”所占的比例最大，占４０％，這説明在上

古漢語中，“不”就在其語義場中占有主導地位。

２．時間副詞、程度副詞的用例數量僅次於肯定、否定副詞，三者占總數的７１．２％。

由此再次説明，這三大部分是副詞的主體，自然也是我們研究古代漢語虚詞時要注重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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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　　詞

連詞是在詞、詞組、分句、句、句群之間起連接作用，表示它們之間各種關係的詞。

連詞不獨立作句子成分，也没有修飾作用。 《清華簡（壹）》中共出現連詞３１個，我們

根據其在句子中表示的意義和功能的不同，具體分爲： 順承連詞、並列連詞、轉折連

詞、讓步連詞、因果連詞、假設連詞、比况連詞七大類。

（一） 順承連詞

順承連詞主要表示前後兩項的順接關係，包括時間的先後承接，動作與目的、結

果的關係，狀語與謂語的關係。 共出現１２個順承連詞，分别爲： 乃 ／ 廼、茲２、用１、丕２、

丕惟、丕則、斯２、斯乃、則１、以１、焉、而１。

乃／廼

“乃”，有時寫作“廼”，共出現３６例，其中“乃”共計２９例，“廼”共計７例。 《經傳釋

詞》卷六： “乃，猶‘於是’也，字或作‘廼’。 乃，猶‘然後’也。”表示前後相成。 可譯爲

“於是”、“隨後”等。 如：

（１）乃致衆於亳中邑。 （《尹誥》４）

（２）微無害，廼歸中於河。 （《保訓》８）

另見： 《尹至》４，《程寤》１，《保訓》５，《耆夜》１、４、６、７，《金縢》２（２）、３、５（２）、６、７（２）、

８（２）、１２，《皇門》２、３、７（２）、８、９（３）、１０、１１，《祭公》９、１５、２１，《楚居》３、４、８。

茲２

作順承連詞，僅出現１例。 用在句首，可譯爲“於是”。

我亦惟有若祖周公暨祖召公，茲迪襲學于文武之曼德。

（《祭公》６）

用１

作順承連詞，共出現５例。 用法同“以”，用於下分句，表目的。 可譯爲“來”、“以”

等。 如：

（１）翼翼不解，用作三降之德。 （《保訓》７）

（２）祗備不懈，用受大命。 （《保訓》９）

另見： 《保訓》７，《祭公》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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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２（不２）

作順承連詞，僅出現１例。 常用於複合分句的後一分句中，承接上文，表示在前

面所述的情况下如何，可譯爲“就”、“於是”等。

王用能奄有四鄰，遠土不（丕）承。 （《皇門》６）

丕惟（不隹）

丕惟，寫作“不惟”。 共出現４例。 表示順成關係，可譯爲“就”、“於是”等。 如：

（１）惟我後嗣，方建宗子，不隹（丕惟）周之厚屏。 （《祭公》１３—１４）

（２）既沁，乃有履宗，不隹（丕惟）文武之由。 （《祭公》１５）

另見： 《祭公》１３（２）。

丕則（不則）

丕則，寫作“不則”。 共出現２例。 表示順成關係，可譯爲“就”、“於是”等。

（１）天子，監于夏商之既敗，不則（丕則）亡遺後，至于萬億年，參叙之。

（《祭公》１４）

（２）公曰：“嗚呼，天子，不則（丕則）寅言哉。” （《祭公》１５）

斯２

作順承連詞，共出現３例。 承接上文，可譯爲“就”、“於是”等。 如：

（１）是人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 （《皇門》４）

（２）是人斯既助厥辟勤勞王邦王家。 （《皇門》５）

另見： 《金縢》１３。

斯乃

共出現２例。 用於順承連接，可譯爲“則”、“就”等。

（１）我王訪良言於是人，斯乃非休德以應。 （《皇門》９）

（２）是人斯乃讒賊□□，以不利厥辟厥邦。 （《皇門》９）

則１

作順承連詞，共出現５例。 具體用法如下：

第一，所連接的後一部分是對前一部分的介紹或進一步説明。 如：

（１）毋已大樂，則終以康。 （《耆夜》１１）

（２）日月其邁，從朝及夕，毋已大康，則終以祚。 （《耆夜》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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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見： 《耆夜》１４。

第二，表示前後兩方面具有順承關係，可譯爲“於是”、“就”等。

（１）爾之許我，我則晉璧與珪。爾不我許，我乃以璧與珪歸。

（《金縢》５）

（２）歲大有年，秋則大穫。 （《金縢》１４）

以１

作順承連詞，共出現１７例。 其具體用法如下：

第一，後一部分表示前一部分動作行爲的目的。 可譯爲 “來”、 “去”、 “爲了”

等。 如：

（１）邦人□□□□弁，大夫綴，以啟金縢之匱。 （《金縢》１０）

（２）無以內之，乃竊鄀人之犝以祭。 （《楚居》４）

另見： 《金縢》４、１０、１２，《皇門》２、５、１２，《保訓》８。

第二，“以”的前一部分表示後面動作行爲的方式或狀態。 如：

（１）王布書以泣。 （《金縢》１１）

（２）巫並該其肋以楚。 （《楚居》３）

第三，“以”的前一部分表示條件或原因，後一部分表示結果或狀况。 可譯爲

“纔”、“以至於”等。 如：

（１）戎兵以能興，軍用多實。 （《皇門》６）

（２）余獨服在寢，以自落厥家。 （《皇門》１０）

另見： 《祭公》８、《楚居》１１、１４、１５。

焉（■）

“焉”，寫作“■”。 共出現８例。 作連詞，用於複合句後一分句之首，承接上文，表

示在上面所説的情况下如何。 可譯爲“於是”、“就”等。 如：

（１）爲郢復徙居免郢，■（焉）改名之曰福丘。 （《楚居》９）

（２）若敖起禍，■（焉）徙居蒸之野。 （《楚居》１０）

另見： 《楚居》７、１２、１３（２）、１６（２）。

另外，“■（焉）”在簡文中還作兼詞，暗含介詞“於”和代詞“是”，可譯爲“在這裏”。

共有２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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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周公乃爲三壇同墠，爲一壇於南方，周公立■（焉），秉璧戴珪。

（《金縢》２）

（２）衆不容於免，乃潰疆郢之陂而宇人■（焉）。 （《楚居》８）

而１

作順承連詞，共出現２例。

（１）懼其主，夜而內尸，抵今曰■，■必夜。 （《楚居》５）

（２）衆不容於免，乃潰疆郢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 （《楚居》８）

（二） 並列連詞

並列連詞主要用於連接具有並列關係的詞、詞組、分句。 共出現７個並列連詞，

分别爲： ■／及１、與１、若１、同、暨、以２、乃維。

及１（■）

及，有時寫作“■”。 作並列連詞，共出現５例，其中４例寫作“■”。 連接兩個並列

的成分，表並列關係。 可譯爲“和”。 如：

（１）王及太子發並拜吉梦。 （《程寤》３）

（２）余■（及）汝皆亡。 （《尹至》２）

另見： 《尹至》４，《尹誥》１，《金縢》７。

與１

作並列連詞，共出現３例。 連接兩個及以上相同或相近的詞或短語，可譯爲

“和”、“同”之類。 如：

（１）爾之許我，我則晉璧與珪。 （《金縢》５）

（２）爾不我許，我乃以璧與珪歸。 （《金縢》５）

另見： 《楚居》４。

若１、同、暨（概）

三者作並列連詞，均僅出現１例。 其中“暨”寫作“概”。 三者均用作連接前後兩

個相同或相近的成分，表示並列關係，可譯爲“和”。

（１）是佞若巧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 （《金縢》４）

（２）周公乃爲三壇同墠。 （《金縢》２）

（３）我亦隹有若祖周公概（暨）祖召公，茲迪襲學于文武之曼德。

（《祭公》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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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２

作並列連詞，共出現２例。 前後兩部分是並列關係，可譯爲“和”、“與”等。

（１）天疾風以雷，禾斯偃，大木斯拔。 （《金縢》９）

（２）王有旨酒，我憂以■。 （《耆夜》７）

乃維（乃隹）

乃維，寫作“乃隹”。 共出現２例。 表示並列關係，常和“不”、“弗”等否定副詞成

對出現，可譯爲“不是……而是……”。

（１）至於厥後嗣立王，廼弗肯用先王之明刑，乃隹（維）急急胥驅胥教於

非彝。 （《皇門》７）

（２）不肯惠聽無罪之辭，乃隹（惟）不順是治。 （《皇門》８）

（三） 轉折連詞

轉折連詞，主要配合上下文表示前後兩項之間的轉折關係。 共出現４個轉折連

詞，分别爲： 億、則２、然、而２。

億（意）

“億”，寫作“意”。 僅出現１例。 常用在前後內容相轉折的並列複合句中。 可譯

爲“可是”、“但是”等。

惟容納棘，意（億）亡勿用。 （《程寤》７）

則２

作轉折連詞，僅出現１例。 其連接的前後兩部分具有轉折關係，可譯爲“卻”。

我聞昔在二有國之哲王則不恐於恤。 （《皇門》２）

然

共出現２例。 用於分句之句首，表示轉折關係。 可譯爲“然而”。

（１）汝毋各家相而室，然莫恤其外。 （《祭公》１７）

（２）蠥服之，然毋夕□，維我周有常刑。 （《祭公》２０）

而２

作轉折連詞，共出現３例。 前後兩項爲形容詞，常見的形式是其中一項有否定副

詞。 如：

（１）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 （《耆夜》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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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 （《耆夜》１３）

另見： 《耆夜》１４。

（四） 讓步連詞

讓步連詞主要表示前後之間的讓步關係。 僅出現１個讓步連詞： 惟１。

惟１（隹１）

惟，寫作“隹”。 作讓步連詞，僅出現１例。 連接分句與分句，表示讓步。 可譯爲

“即使”、“雖然”等。

隹（惟）容納棘，億亡勿用。 （《程寤》７）

（五） 因果連詞

因果連詞主要是連接前後具有因果關係的兩個部分。 共出現４個因果連詞，分

别爲： 用２、惟２、乃惟、惟時。

用２

作因果連詞，共出現１０例。 用於連接前後兩個分句，表示連接的部分具有因果

關係。 如：

（１）王用能奄有四鄰。 （《皇門》６）

（２）天用弗保，媢夫先受殄罰，邦亦不寍。 （《皇門》１２）

另見： 《皇門》４（２）、５、６（４）、１１。

惟２（隹２）

惟，寫作“隹”。 作因果連詞，共出現３例。 表示動作行爲的理由，可譯爲“正因

爲”等。 如：

（１）亦隹（惟）厥衆。 （《尹誥》１）

（２）我亦隹（惟）有若祖祭公，修和周邦，保乂王家。 （《祭公》７）

另見： 《祭公》５。

乃惟（乃隹）

乃惟，寫作“乃隹”。 複音連詞，表示因果關係，共出現３例。 如：

（１）我聞昔在二有國之哲王則不恐於恤，乃隹（惟）大門宗子邇臣，懋揚

嘉德。 （《皇門》２）

（２）乃隹（惟）詐詬以答，俾王之無依無助。 （《皇門》９）

另見： 《皇門》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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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時（隹寺）

惟時，寫作“隹寺”。 共出現２例。 時，通“是”，此也。 《書·無逸》：“自時厥後立

王，生則逸。”孔傳：“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惟是，即“因此”。

（１）我聞祖不豫有遲，余隹寺（惟時）來見，不淑疾甚，余畏天之作威。

（《祭公》２）

（２）隹寺（惟時）皇上帝宅其心，享其名德。 （《祭公》４）

（六） 假設連詞

假設連詞主要表示假設關係，一般用在複句的偏句裏。 僅出現一個假設連

詞： 苟。

苟（句）

苟，寫作“句”。 僅出現１例。 用於假設複句的前一分句，表示假設的情况或條

件；後一分句表示結果。

自釐臣至于有分私子，句（苟）克有諒，無不懍達，獻言在王所。

（《皇門》３）

（七） 比况連詞

比况連詞用於表示舉例。 共出現２個比况連詞： 如、譬如。

如（女）

“如”，寫作“女”。 共出現２例。 “女”在上古屬 “泥”母，“魚”部；“如”在上古屬

“日”母，“魚”部。 聲近韻部相同，所以上古多通用。 用於舉例證明上文的觀點。 可譯

爲“像”、“比如”等。

（１）女（如）天降疾，旨味既用，不可樂，時不遠。 （《程寤》５）

（２）女（如）棫柞亡根。 （《程寤》６）

譬如（卑女）

譬如，寫作“卑女”。 共出現３例。 用於舉例證明上文的觀點。 可譯爲“像”、“比

如”等。 如：

（１）卑（譬）女（如）戎夫，驕用從禽，其猶克有獲？ （《皇門》９）

（２）卑（譬）女（如）梏夫之有媢妻。 （《皇門》１０）

另見： 《皇門》１３。

綜上，我們將《清華簡（壹）》中出現的３１個連詞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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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清華簡（壹）》連詞統計表

連　詞　類　别 個數 ／ 頻率 用例 ／ 頻率

順　承
乃 ／ 廼、茲２、用１、丕２、丕惟、丕則、斯２、斯乃、
則１、以１、焉、而１

１２／３８．７％ ８６／６４．５％

並　列 及１、與１、若１、同、暨、以２、乃維 ７／２２．６％ １５／１１．３％

轉　折 億、則２、然、而２ ４／１２．９％ ７／５．３％

讓　步 惟１ １／３．２％ １／０．８％

因　果 用２、惟２、乃惟、惟時 ４／１２．９％ １８／１３．５％

假　設 苟 １／３．２％ １／０．８％

比　况 如、譬如 ２／６．５％ ５／３．８％

合　　　計 ３１／１００％ １３３／１００％

　　通過觀察上表，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１．在《清華簡（壹）》中，連詞的門類已經比較齊全，系統比較完備，出現了表示各

種意義的連詞。

２．表順承關係和並列關係的連詞用例占據連詞系統總用例的絶大部分，占

７５．８％，這足以説明表順承、並列關係的連詞在當時的語言交際中的重要性。

三、介　　詞

介詞，其後大都會有賓語出現，主要用來介紹它的賓語給謂詞。 “介詞＋賓語”

結構位於謂語前或後，對謂語起修飾作用。 從語法上看，介賓短語的增添是擴展句

子結構的重要手段；從語義上看，它們主要用來引進與動作相關的時間、對象、處所

或引進動作行爲的工具、方式、條件、依據等。 《清華簡（壹）》中共出現介詞１３個，

分别爲： 自２、至、在、及２、於 ／ 于、至于、越、與２、用３、從、爲、以２、抵。

自２

作介詞，共出現１９例。 “自”作爲介詞，從甲骨文時代就已經開始。 引介與動作

行爲起始有關的方位、地點等。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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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隹尹自夏徂亳。 （《尹至》１）

（２）自釐臣至于又分私子，苟克有諒，無不懍達。 （《皇門》３）

例（２）中“自……至于”，是一個較爲固定的格式，表示與動作行爲有關的範圍。

另見： 《尹至》５，《楚居》３、６、７（３）、８、９、１０（２）、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２）、１５（２）。

至

共出現２１例。 其後接地點或時間類名詞，構成“介賓結構”。 具體用法如下：

１．接地點名詞，表示到達某個地方。

（１）逯至在湯。 （《尹至》１）

（２）王乃出逆公至鄗。 （《金縢》１２）

２．後接人名，表示到某個朝代，表示時間。 如：

（１）至酓狂亦居京宗。 （《楚居》４）

（２）至酓孽、酓摯居發漸。 （《楚居》５）

另見： 《楚居》４、５、６（２）、７（３）、８、９（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２、１３、１６。

在（才）

在，寫作“才”。 共出現２３例。 《兩周虚詞集釋》：“才，介詞，與今‘在’字同。 表方

所。”用在地點名詞或方位詞之前，表示存現的一種狀態。 如：

（１）惟商慼在周，周慼在商 （《程寤》５）

（２）善夫莫達在王所。 （《皇門》１０—１１）

另見： 《尹至》３（２），《程寤》７，《耆夜》１０、１１、１３，《金縢》３、７，《皇門》１、２、４、５、６、１０，

《祭公》１、３（２）、５、１９。

及２

作介詞，共出現４例。 《兩周虚詞集釋》：“及，介詞，猶‘至’也、‘到’也。”具體用法

如下：

１． “及”用在動詞前，表示趕在動詞所代表的動作、行爲發生的時機行動之時。 可

譯爲“趕得上”。 如：

（１）恐不汝及訓。 （《保訓》２）

（２）惟余沖人亦弗及知。 （《金縢》１１）

另見： 《保訓》１１。

２．構成“從……及”結構：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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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及夕，毋已大康。 （《耆夜》１２）

“從……及”是一個較固定的結構，表示起始範圍，可譯爲“由……到……”。

於／于

“於”共出現１４例；“于”共出現４１例。 “西周金文中開始出現介詞‘於’”。 〔１〕在

《清華簡（壹）》中，“于”的用例占絶大多數。 “于”和“於”本是兩個字，而作爲虚詞，這

兩個字用法相同之處多，不同處極少，所以我們將二者放在一起討論。

第一，引介時間，僅１例。

於後周公乃遺王詩曰《雕鴞》。 （《金縢》８）

第二，引介方位、處所。

１．引介動作行爲發生的處所，可譯爲“在”。 如：

（１）乃致衆于亳中邑。 （《尹誥》４）

（２）夏播民內（入）于水曰戰。 （《尹至》５）

另見： 《程寤》１、３（３）、７，《保訓》４、８（２），《耆夜》１、１０，《金縢》４、５、６、７，《皇門》３、１３
（２），《楚居》１（４）、２（２）、３、４、１１、１４（２）、１５（２）。

２．引介動作行爲發生的方位，僅出現１例。

爲一壇於南方。 （《金縢》２）

第三，引介範圍、對象。

１．引介行爲的主動者，可譯爲“被”。 如：

（１）見章于天。 （《尹至》３）

（２）衆不容於免。 （《楚居》８）

２．引介與動作行爲相關的人或物。 可不必譯出。 如：

（１）厥辟作怨于民。 （《尹誥》２）

（２）吾何祚于民。 （《尹誥》３）

另見： 《程寤》４，《保訓》５（２），《皇門》２、５、７、８（２）、１２，《金縢》７、８，《祭公》６、１４。

３．引介動作行爲發生、出現的範圍。 可譯爲“在……方面”。 如：

（１）弗失于政。 （《祭公》１９）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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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我亦不以我辟陷于難。 （《祭公》１９）

４．引介比較的對象。 如：

（１）今我譬小于大。 （《皇門》２）

（２）我亦上下譬于文武之受命。 （《祭公》１２）

至于

共出現４例，其用法如下：

１．後接時間或朝代，可譯爲“到……（时）”。 如：

（１）至于成康，祗備不懈，用受大命。 （《保訓》９）

（２）至于萬億年，參叙之。 （《祭公》１４）

另見： 《皇門》７。

２．與“自”共同構成“自……至于”，表示一种范围。

自釐臣至于有分私子。 （《皇门》３）

越（■）

“越”，寫作“■”。 僅出現１例。 作介詞，帶時間詞語作賓語，可譯作“於”。

我來，■（越）今旬日。 （《尹至》１）

爲

作介詞，僅出現１例。 介引與動作行爲相關的對象，構成“介詞＋賓語＋動詞”的

格式。 可譯爲“替”。

二公告周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金縢》１）

與２

作介詞，僅出現１例。 介引與動作行爲相關的對象，“與”後的賓語常省略。

非民無與守邑。 （《尹誥》１）

用３

作介詞，共出現４例。 表示所用的工具、方法等，相當於 “以 ”，可直接譯爲

“用”。 如：

（１）民復之用離心。 （《尹誥》２）

（２）先神祇複式用休 （《皇門》５）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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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見： 《祭公》１１（２）。

以２

作介詞，共出現１９例。 其後接賓語，構成“介詞＋賓語（賓語可省略）”的介賓結

構，用於謂語動詞的前或後，表示與動作行爲有關的種種關係。 其具體用法如下：

１．表示動作行爲所賴以實現的工具、手段、前提等。 可譯爲“用”、“拿”、“根據”

等。 如：

（１）汝以書受之。 （《保訓》３）

（２）昔前人傳保，必受之以詷。 （《保訓》３）

另見： 《金縢》５、６，《皇門》７、８。

２．表示動作行爲直接涉及的對象。 如：

（１）毋已大樂，則終以康。 （《耆夜》１１）

（２）樂樂旨酒，宴以二公。 （《耆夜》３）

另見： 《耆夜》１３、１４，《皇門》９（２）。

３．表示動作行爲發生的原因。 可譯爲“因爲”。 如：

（１）是人斯乃讒賊□□，以不利厥辟厥邦。 （《皇門》１０）

（２）汝毋以戾茲辠辜亡時遠大邦。 （《祭公》１５）

另見： 《祭公》１６（３）、１９（２）。

從

僅出現１例。 介引出時間的起點。 可譯爲“由”、“打”等。

從朝及夕，毋已大康。 （《耆夜》１２）

抵（氐）

抵，寫作“氐”。 共出現４例。 其後常接時間或地點，表示動作行爲的時間或處

所。 可譯爲“到……（時候）”、“到……（處）”等。 如：

（１）季連初降於隈山，氐（抵）於穴窮。 （《楚居》１）

（２）氐（抵）今曰楚人。 （《楚居》３）

例（１）後接“穴窮”，表示地點；例（２）後接“今”，表示時間。

另見： 《楚居》５、８。

綜上，我們將《清華簡（壹）》１３個介詞的使用情况列表如下：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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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清華簡（壹）》介詞統計表

時間 對象 處所
工具、
方式

範圍 原因 共計

自２ １８ １ １９

至 １９ ２ ２１

在 ２２ ２２

及２ ３ １ ４

於 ／ 于 １ １９ ３３ ２ ５５

至于 ３ １ ４

越 １ １

與２ １ １

爲 １ １

用３ ４ ４

以２ ６ ６ ７ １９

從 １ １

抵 ３ １ ４

共計 ２８ ３０ ７６ １０ ５ ７ ———

　　由上表可知，“于”、“於”、“在”、“至”、“以２”是《清華簡（壹）》中比較重要的幾個介

詞，共１２１例，占７７．６％，具有絶對優勢。 其中“于”、“於”的用法較爲寬廣，用例數量

居介詞之首。 並且，“于”的用例明顯多於“於”，對幫助我們確定該文獻的書寫年代有

極其重要的作用。

四、助　　詞

助詞，是對詞、短語、句子起各種標志作用的詞類。 助詞的獨立性最差，意義最不

實在，常用於句首、詞的首尾或短語之中。 《清華簡（壹）》中共出現助詞１５個，我們根

據助詞在句子中表示意義的不同，把助詞分爲結構助詞、語氣助詞、其他助詞三類予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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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闡述。

（一） 结构助词

結構助詞是用來表明各種結構關係的助詞。 共出現２個結構助詞： 之、所。

之

共出現５８例。 具體用法如下：

第一，用於定語和中心語之間，構成名詞性的偏正結構，表示前後兩項的領屬和

修飾、限制的關係；也有表示方位的。

１．表示領屬和修飾限制關係。 如：

（１）測陰陽之物，咸順不逆。 （《保訓》６）

（２）以余小子揚文武之烈。 （《祭公》８）

另見： 《尹誥》３，《保訓》７，《耆夜》２、８、１１、１３、１４，《金縢》３、６、１０（２），《皇門》２（２）、

４、７（２）、８、１３，《祭公》３、４、５、６、８（２）、１０、１１、１４、１５、１８，《楚居》１、４、８、１０（２）。

２． “之”後接方位詞表示方位。 如：

（１）樊郢徙居同宫之北。 （《楚居》１０）

（２）猶居乾溪之上。 （《楚居》１２）

另見： 《楚居》１１、１２、１３（２）。

第二，用於主語和謂語之間，構成“主＋之＋謂”的結構。 這種結構有兩種語法作

用：“一是把一個句子變成名詞字句，作爲大句子的主語、賓語或狀語。 一是把一個句

子變爲分句，有時暗含假設意。” 〔１〕

１．取消主謂句的独立性，使其作爲一個短語結構充當句子成分。 如：

（１）尹念天之敗西邑夏。 （《尹誥》１）

（２）王念日之多歷。 （《保訓》１）

另見： 《保訓》５、《耆夜》５，《金縢》１０、１３，《皇門》９、１０、１３，《祭公》２、１２、１３（２）、

１４、２１。

２．在複句中用作表假設或條件的分句，僅出現１例。

爾之許我，我則晉璧與珪。爾不我許，我乃以璧與珪歸。

（《金縢》５）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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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共出現５例。 作結構助詞，一般放在動詞的前面，把後面的動詞或動詞短語變成

名詞性的結構。 如：

（１）朕闻兹不旧，命未有所延。 （《保训》１０）

（２）凡大木之所拔，二公命邦人盡複築之。 （《金縢》１３）

另見： 《保訓》１０，《金縢》６、１０。

（二） 語氣助詞

語氣助詞，主要是用來强調一種語氣，表示與上文相承接或相轉折的語氣，增强

感情色彩。 共出現５個語氣助詞，分别爲： 若２、夫、矞、肆、惟３。

若２

作語氣助詞，共出現５例。 《尚書覈詁》：“若，辭也。”衹起加强語氣的作用，使説

話內容更加引人注意。 無實際含義。 如：

（１）［王］若曰：“發，朕疾病甚。” （《保訓》２）

（２）公若曰：“嗚呼！朕寡邑小邦。” （《皇門》１）

另見： 《祭公》１、５、７。

夫

共出現４例。 常用於議論句或叙述句的開端，標志着將要闡發議論或叙説事情

的語氣。 如：

（１）今夫君子，不喜不乐。 （《耆夜》１０）

（２）朕遺父兄眔朕藎臣，夫明尓德，以助余一人憂。 （《皇門》１２）

另見： 《耆夜》１２，《皇門》１２。

矞

共出現２例。 用於謂語之前，有順承上文的語氣。

（１）蟋蟀在席，歲矞云莫。 （《耆夜》１２）

（２）蟋蟀在舒，歲矞云□。 （《耆夜》１３）

肆（■）

肆，寫作“■”。 僅出現１例。 衹表示語氣，無實際意義。

蔑有耆耇慮事屏朕位，■（肆）朕沖人非敢不用明刑。 （《皇門》１）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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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３（隹３）

惟，寫作“隹”，作語氣助詞，共出現３１例。 用在句首，常跟表示時間或人物的詞

語配合，用來强調時間或人物。 如：

（１）隹（惟）尹自夏徂亳。 （《尹至》１）

（２）隹（惟）正［月］庚午。 （《皇門》１）

另見： 《尹至》２、３，《尹誥》１、３，《程寤》１、５、７，《保訓》１、６、１１，《金縢》２、１１、１２，《皇

門》８，《祭公》３、１０（３）、１１、１２、１３（４）、１５、１８、１９、２０、２１。

（三） 其他助詞

還有８個不能歸入以上兩類的助詞，我們稱之爲“其他助詞”，分别爲： 其２、有、

亦２、徂、繄、云、式、爰。

其２

作助詞，共出現４例。 可以用在句中作助詞，無實際意義。 如：

（１）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 （《尹至》５）

（２）蟋蟀在堂，役车其行。 （《耆夜》１０）

另見： 《尹至》２，《耆夜》１２。

有（又）

有，寫作“又”，共出現１６例。 用於名詞、動詞或形容詞之前作助詞，無實際意

義。 如：

（１）余閔其又（有）夏衆□吉好。 （《尹至》１）

（２）季連聞其又（有）聘。 （《楚居》２）

（３）苟克又（有）諒，無不懍達。 （《皇門》３）

例（１）“有”用在名詞“夏”之前；例（２）用在動詞“聘”之前；例（３）用在形容詞“諒”

之前。

另見： 《尹至》２（２）、３（２）、５， 《尹誥 》１、３， 《保訓 》８（２）， 《金縢 》１３， 《皇門 》２
（２）、９。

亦２

作助詞，共出現４例。 可以用在句首，也可以用在句中，都没有實際意義，也未必

起語法、語氣作用。 如：

（１）康受亦式用休，亦美懋綏心，敬恭之。 （《祭公》１１）

（２）惟天奠我文王之志，董之用威，亦尚宣臧厥心。 （《祭公》１１）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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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見： 《金縢》１１，《祭公》１２。

徂（■）、繄（殹）

徂，寫作“■”；繄，写作“殹”。 均僅出現１例，無實際意義。

■（徂）士奮甲，殹（繄）民之秀。 （《耆夜》５）

云（員）

云，寫作“員”。 僅出現１例。 没有實際意義。

蟋蟀在席，歲矞員（云）莫。 （《耆夜》１２）

式（■）

“式”，寫作“■”。 共出現２例。 用於謂語和賓語之間，無實際意義。

（１）先神祇複■（式）用休，俾服在厥家。 （《皇門》５）

（２）康受亦■（式）用休。 （《祭公》１１）

爰

共出現２例。 用於句首或句中，起着幫襯語意更加緊凑或加强語氣的作用。 可

譯爲“於是”，或者不譯。

（１）季連聞其有聘，從，及之泮，爰生郢伯、遠仲。 （《楚居》２）

（２）穴酓遲徙於京宗，爰得妣列。 （《楚居》２）

綜上，我們將《清華簡（壹）》１５個助詞列表如下：

表４　《清華簡（壹）》助詞統計表

助　 　詞　 　類　 　别 個數 ／ 頻率 用例 ／ 頻率

結構助詞 之、所 ２／１３．３％ ６３／４６．０％

語氣助詞 若２、夫、矞、肆、惟３ ５／３３．４％ ４３／３１．４％

其他助詞 其２、有、亦２、徂、繄、云、式、爰 ８／５３．３％ ３１／２２．６％

合　　　計 １５／１００％ １３７／１００％

　　由上表可知，《清華簡（壹）》中，助詞系統比較完備，其中“之”、“有”、“隹３”是三個

最常用的助詞，尤其是“之”，出現５８例，其用法也相當靈活。 另外，有些助詞，雖然用

例不多，但是生命力極强，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被後世廣泛運用，如“所”、“夫”等，爲

我們研究助詞的發展史提供了有利的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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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語 氣 詞

語氣詞，在句中表示陳述、感嘆等不同語氣。 它不能充當任何句子成分，也不能

表示句子成分之間的任何關係，因此，有人把它歸爲助詞。 然而，“語氣助詞不標志語

音停頓，語氣詞有標志語音停頓的作用。” 〔１〕所以，我們單独分出語氣詞。 《清華簡

（壹）》共出現語氣詞３個，分别爲： 哉、也、嗚呼。 　
哉（才、■）

“哉”，大多寫作“才”，但《祭公》中寫作“■”。 共出現１３例。 具體用法如下：

１．用於感嘆句中，表示感慨、惋惜等語氣。 可譯爲“啊”、“呀”等。 如：

（１）嗚呼，天子，丕則寅言■（哉）。 （《祭公》１５）

（２）时隹大不淑■（哉）。 （《祭公》１８）

另見： 《程寤》６，《保訓》４、８，《祭公》９。

２．用於祈使句中，表命令、祈使語氣，仍帶有感嘆意味。 前面可以有其他表命令、

祈使的語氣詞相應，也可以没有。 如：

（１）不及爾身受大命，敬才（哉）！ （《保訓》１１）

（２）嗚呼，天子，三公，汝念■（哉）。 （《祭公》１７）

另見： 《保訓》９，《祭公》８、２０，《皇門》１２、１３。

也

共出現４例。 《經傳釋詞》卷四：“也，所以窮上成文也。”用於句中或句末，表示陳

述語氣；有時也表語氣的停頓，並表示這個句子還没有完結。 如：

（１）爾元孫發也，遘害虐疾。 （《金縢》３）

（２）隹爾元孫發也，不若旦也。 （《金縢》４）

例（１）語氣詞“也”用在句中，表示語氣的停頓；例（２）用在句末，表示陳述語氣。

另見： 《金縢》４、９。

嗚呼（於■）

“嗚呼”，寫作“於■”。 共出現１３例。 用於句首或單独成句，起抒發感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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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啊”、“唉”等。 如：

（１）於■（嗚呼），吾何祚於民，俾我衆勿違朕言？ （《尹誥》３）

（２）於■（嗚呼），何警非朋？ （《程寤》４）

另見： 《程寤》６、８，《保訓》７、９，《皇門》１、１２，《祭公》４、８、１４、１５、１７。

綜上，《清華簡（壹）》共出現３個語氣詞，其中以“哉”、“嗚呼”爲主，二者占《清華

簡（壹）》語氣詞用例總數的８６．７％。

六、總　　結

（一） 關於虚詞的結論

由以上論述可知，《清華簡（壹）》共出現虚詞１２７個 〔１〕，其中副詞６５個，連詞３１

個，介詞１３個，助詞１５個，語氣詞３個。 列表如下：

表５　《清華簡（壹）》虚詞統計總表

副
詞
︵６５
個
占
總
數
的５

１

．２

％
︶

時間副詞（１１個） 今、昔、其１、既、久、方１、將、先、前、初、作

頻率副詞（５個） 亦１、又、矧、或、復

狀態副詞（９個） 親、胥、恐、速、急、尚、猶、遲、自１

範圍副詞（８個） 皆、率、咸、并／並、盡、斯１、凡、獨

肯定、否定副詞（１２個）
必、信、允（以上爲肯定副詞）
弗、不、毋、無、勿、莫、非、蔑、未（以上爲否定副詞）

語氣副詞（２個） 其２、胡

程度副詞（１４個） 周、甚、已、大、多、方２、溥、旁、永、丕１、叚、迄、疾、茲１

謙敬副詞（４個） 敬、祗、惠、敢

連 詞 （３１ 個， 占 總 數 的
２４．４％）

乃 ／ 廼、茲２、用１、丕２、丕惟、斯２、斯乃、則１、以１、焉、而１、丕則、
及１、與１、若１、同、暨、以２、乃維、億、則２、然、而２、惟１、用２、惟２、
乃惟、惟時、苟、如、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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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介詞（１３個，占總數的１０．２％） 自２、至、在、及２、於 ／ 于、至于、越、與２、用３、從、爲、以２、抵

助詞（１５個，占總數的１１．８％） 之、所、其２、有、亦２、若２、徂、繄、夫、矞、云、肆、式、爰、惟３

語氣詞（３個，占總數的２．４％） 哉、也、嗚呼

　　通過對《清華簡（壹）》虚詞的窮盡性整理和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１．該文獻的虚詞系統比較完備，用於語言表達所必須的虚詞基本具備，反映了當

時語言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

２．從構詞角度來看，出現了７個複音虚詞，如“乃隹”、“丕乃”、“丕則”等，雖然在

虚詞系統中所占比例甚小，但反映了當時語義、語用相同、相近的虚詞孳乳成複音虚

詞的一種趨勢，這種構詞方式也進一步反映了漢語複音詞結構的定型化、語用的單一

化和語義的抽象化傾向。

３．虚詞內部出現了一些兼詞，可以跨類表示其他虚詞種類，這反映了在上古漢語

中，虚詞發展還不很成熟，各類虚詞之間的分類還很不明晰。 如“其１”表示時間副詞；

“其２”表示語氣副詞。

４．副詞數量最多，共計６５個，占虚詞總數的５１．２％。 而且，副詞內部的類别也比

較齊全，時間副詞、頻率副詞、狀態副詞等都已經出現。 這與現代漢語的副詞情况基

本一致。

５．語氣詞數量較少，僅出現了“嗚呼”、“哉”、“也”三個。 其中，“哉”出現的頻率比

較高，用法也非常靈活，可以表達多種不同的語氣。 也正因爲此，造成了當時語氣詞

數量較少的狀况。

（二） 有關問題的討論

通過對《清華簡（壹）》虚詞的整理研究，由此有些問題還值得提出來討論，限於篇

幅，以下僅論及兩個問題。

１．介詞“越”所存在的時代問題

據我們對各時期語料的考察，“越”作介詞，不見於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但在今本

《尚書》中多見（僞《古文尚書》除外），《清華簡（壹）》也有用例，如：

（１）我來，■（越）今旬日。 （《尹至》１）

《漢書》引用《尚書》時亦用之，後人衹有在仿古時用它。 如：

（２）粤（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漢書·律曆志》）

（３）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 （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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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文·走部》：“越，度也。”段玉裁注：“《周頌》：‘對越在天。’《箋》云：‘越，於也。’

此假借‘越’爲‘粤’也。”《清華簡（壹）》有“越”（寫作“■”）無“粤”，今本《尚書》亦如此，

而《大誥》、《文侯之命》“越”字魏三體石經作“粤”，説明段注爲確。 同時也説明，介詞

“越”曾存在於上古時代，在語言的歷時演變過程中，在介詞歷時同義類化規律的推動

下，“‘越’作介詞漸爲其他的强勢介詞‘於’、‘及’、‘至’所代替”。 〔１〕所以，介詞“越”

曾存在於兩周時期，這在《清華簡》中得到進一步證明。

２．語氣詞“若”與《清華簡（壹）》的成書時代問題

《清華簡（壹）》中，“若”作語氣詞經常構成“某若曰”結構，如：

（１）［王］若曰：“發，朕疾病甚。” （《保訓》２）

（２）公若曰：“嗚呼！朕寡邑小邦。” （《皇門》１）

（３）王若曰：“祖祭公，哀余小子。” （《祭公》１）

通過我們調查，“若”作語氣詞構成“某若曰”這種用法衹出現在西周中期到晚期

這一段時間內，此前的商代及西周早期，此後的春秋戰國時期，無論出土文獻還是傳

世文獻中，均未再見到這種用法。 《清華簡（壹）》“某若曰”結構出現在 《保訓》、《皇

門》、《祭公》三篇文獻中，根據記載內容來看，這三篇文獻所記均屬西周歷史，符合“某

若曰”運用的時間。 這一語言現象説明，《清華簡（壹）》這三篇文獻反映的語言面貌與

其文獻所記録的年代是大致相當的，確係西周中期的文獻。 由此我們推測，《清華簡

（壹）》中除《楚居》以外，應該都是寫成於戰國以前的作品。 這是我們從語言學角度發

現的《清華簡（壹）》成書時代的證據。

（張顯成：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教授；王玉蛟：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

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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